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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浙江金哲律师事务所律师翁霞律
师 执 业 证 一 本 ， 执 业 证 号
13307201611704273，流水号10749323，声明
作废。

遗
失
声
明

李超（身份证件号码：330782198807302313；住
址：浙江省义乌市苏溪镇徐丰村1组）：

2014 年 9 月至 10 月期间，你私自将外汇卖给

季××，共收到季××支付的人民币 31 笔、合计

40115846 元。2014年10月期间，你私自向季××

购买外汇，共向季××支付人民币 5 笔、合计

11331536元。我支局已依法向你送达了《国家外汇

管理局兰溪市支局行政处罚告知书》（兰外管告

〔2016〕113号）。你与他人买卖外汇的行为违反了

《结汇、售汇及付汇管理规定》（银发〔1996〕210号）

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属于私自买卖外汇行为。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的规

定，我支局决定对你处罚如下：给予警告，罚款83

万元。

因你下落不明，采取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行

政处罚决定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国家外汇管理

局兰溪市支局行政处罚决定书》（兰外管罚〔2016〕

115号）。你应当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我支局领

取该行政处罚决定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你应当在本处罚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将罚款缴至以下财政专户：账户名称—国家外汇管

理局兰溪市支局罚没款代收代缴专户，账号—

19620101012139800，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兰

溪市支行。逾期不缴纳罚款的，我支局将采取以下

措施：（一）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二）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你对本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本处罚决

定书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国家外汇管理局金华

市中心支局申请行政复议。

特此公告。

国家外汇管理局兰溪市支局

国家外汇管理局兰溪市支局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公告
义乌市迅安进出口有限公司（组织机构代码：
055515394；法定代表人：方义庆；地址：浙江
省义乌市城西街道万商华府3幢1单元605
室）：

我支局已于2016年11月28日向你公司公

告送达了《国家外汇管理局兰溪市支局行政处

罚决定书》（兰外管罚〔2016〕66号），对你公司

私自买卖外汇的行为作出了警告、罚款15.5万

元的处罚决定，明确告知你公司应当自收到处

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缴纳罚款，到期不缴

纳罚款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

款。截至2017年1月19日，你公司逾期未缴纳

的罚款金额为15.5万元。

因你公司下落不明，采取其他方式无法向

你公司送达履行行政处罚决定催告书，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现

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国家外汇管理局兰溪

市支局履行行政处罚决定催告书》（兰外管催

[2016]29号）。你公司应当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我支局领取该履行行政处罚决定催告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

你公司应当在本催告书送达之日起10日

内，将逾期未缴纳的罚款15.5万元缴至以下财政

专户：账户名称—国家外汇管理局兰溪市支局罚

没 款 代 收 代 缴 专 户 ， 账 号 —

19620101012139800，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

兰溪市支行。逾期未履行上述义务的，我支局将

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你公司可以在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

书面向我支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

特此公告。

国家外汇管理局兰溪市支局

国家外汇管理局兰溪市支局履行行政处罚决定催告书送达公告

凌 一 泳 （ 身 份 证 件 号 码 ：
330722197211090021；住址：浙江省永康市
芝英镇镇龙路5号）：

2013年9月至2014年9月期间，你私自向

陈××购买美元5笔、合计1242000美元，共向

其支付5笔、合计7694218.5元的人民币资金。

我支局已依法向你送达了《国家外汇管理局兰

溪市支局行政处罚告知书》（兰外管告〔2015〕

12 号）。你向陈××购买外汇的行为违反了

《结汇、售汇及付汇管理规定》（银发〔1996〕210

号）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属于私自买卖外汇行

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第

四十五条的规定，我支局决定对你处罚如下：

给予警告，罚款15万元。

因你下落不明，采取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

达行政处罚决定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国家外汇管理局兰溪市支局行政处罚决定

书》（兰外管罚〔2015〕49号）。你应当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我支局领取该行政处罚决定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

你应当在本处罚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将罚款缴至以下财政专户：账户名称—国家

外汇管理局兰溪市支局罚没款代收代缴专户，账

号—19620101012139800，开户银行—中国农业

银行兰溪市支行。逾期不缴纳罚款的，我支局将

采取以下措施：（一）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

加处罚款；（二）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你对本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本处

罚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国家外汇管

理局金华市中心支局申请行政复议。特此公

告。 国家外汇管理局兰溪市支局

国家外汇管理局兰溪市支局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公告
经上海市汇业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号：

23101199910295133）与浙江甬润律师事务所（执业许
可证号：31330000MD0072271X）双方协商决定：上海
市汇业律师事务所吸收合并浙江甬润律师事务所，成
立“上海市汇业（宁波）律师事务所”，合并事项将报浙
江省司法厅核准。 现公告如下：吸收合并完成后，1、
原浙江甬润律师事务所的财产和债权债务、业务资质
及相关权利义务由上海市汇业律师事务所承接；2、原
浙江甬润律师事务所的如下内容全部变更为“上海市
汇业（宁波）律师事务所”：a、办公场所；b、全部人员；c、
合同主体、权利义务。

特此公告。
上海市汇业律师事务所
浙江甬润律师事务所

2017年1月19日

公 告

法院公告
2017年1月19日

（2015）杭淳商初字第1926号
陈剑雄：本院受理原告周纯智诉被告徐圣德、戴海

兵、陈剑雄保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5）杭淳商初字第1926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裁定如
下：准许原告周纯智撤回对被告陈剑雄的起诉。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即视
为送达。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127民初3885号

郭晓明：本院受理原告洪恒福诉被告郭晓明房屋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127民初
388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解除原告洪恒福与被告郭
晓明签订的《杭州市房屋转让合同》。二、被告郭晓明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原告洪恒福定金96000元
以及购房款32000元，合计128000元。三、驳回原告洪
恒福其他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500元，保全申请费
1320元，由原告洪恒福负担640元，被告郭晓明负担4180
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郭晓明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127民初3326号

王招兵、王刚：本院受理原告黄乾与被告王招兵、王刚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6）浙0127民初332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
王招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原告黄乾借款本
金50000元。二、驳回原告黄乾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50元，公告费650元，由被
告王招兵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6980号

王磊、宁波创时易车二手车经纪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原告齐倩与被告王磊、宁波创时易车二手车经纪有
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转普裁

定书、令状式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
日。本案决定由审判员水红东担任审判长，人民陪审
员张志君、张一华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定于2017年4
月19日下午14时20分在第九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6418号

董继伟：本院受理原告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
波分行与被告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204民初6418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庄智良：本院受理的原告邵琴与被告庄智良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案号：（2016）浙0204民初7538号】，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诉前登记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决
定由代理审判员汪晓原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胡
根世、张志君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定于2017年4月24
日下午14时30分在本院第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杨彩娟、蒋国强、蒋双燕：本院受理的原告杨鹏飞与
被告杨彩娟、蒋国强、蒋双燕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号：
（2016）浙0204民初7683号】，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前登
记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决定由代理审判
员汪晓原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胡根世、张志君组
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定于2017年4月24日下午13时45

分在本院第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王廷美：本院受理的原告杜振宇与被
告王廷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号：（2016）
浙0204民初7852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诉前登记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决定由
代理审判员汪晓原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
审员胡根世、张志君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
定于2017年4月24日下午15时00分在本
院第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仇其元、徐惠明、沈国光：本院根据浙江
兴合粮油工贸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6年10
月28日裁定受理宁波市振佳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6年11月25日
指定浙江中汇律师事务所为宁波市振佳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你们应于2017年2月23
日前向本院提交宁波市振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财产状
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
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并移交
宁波市振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
等资料。如你们因怠于履行义务，导致公司主要财产、
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进行清算，股东将对公司
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院定于2017年2月28日
下午14:30在浙江省宁海县跃龙街道中山东路121号
宁海县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宁波市振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财务管理
人员必须准时参加。 宁海县人民法院
（2016）浙0225民催26号之一

申请人象山丹城明月五金店遗失的银行承兑汇票一
张无效，该承兑汇票号码为3010005124356517、汇票金
额为人民币2万元整、出票人为浙江华雄贸易有限公司、
收款人为上海望昕商贸有限公司、付款行为交通银行宁
波象山支行、出票日期为2016年6月27日、汇票到期日
为2016年12月27日、最后持票人为象山丹城明月五金
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22条之规
定，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2017年1月16
日作出（2016）浙0225民催26号民事判决书，宣告上述票
据无效。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申请人象山丹城明月五
金店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象山县人民法院
（2016）浙0604民初7446号

嵊州市顺辉钢构建材商店：本院受理原告绍兴市上
虞区名叶玻璃钢制造厂诉被告嵊州市顺辉钢构建材商店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浙0604民初744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章镇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3民初03812号

洪立国、洪秀美、卢成昆：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永联
担保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
无法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303 民初
0381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状
元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3民再5号

余进勇、邵剑妹、李秀畅、邱春霞、温州市木子化工有
限公司、开化县新之路丝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审原告
李培初与原审被告余进勇、邵剑妹、李秀畅、邱春霞、温州
市木子化工有限公司、开化县新之路丝绸有限公司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法律文
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
现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303民再5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如下：

一、撤销本院（2013）温龙商初字第49号民事判决主
文第一项及诉讼费用负担部分；

二、原审被告余进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日内偿
还原审原告李培初借款本金人民币300万元及利息（自
2012年6月1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
之日止）；

三、维持本院（2013）温龙商初字第49号民事判决主
文第二项即“被告李秀畅、邱春霞、温州市木子化工有限
公司、开化县新之路丝绸有限公司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
连带偿还责任。”；

四、驳回原审原告李培初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

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原审受理费33440元，保全费5000元，由原审被告余
进勇负担，原审被告李秀畅、邱春霞、温州市木子化工有
限公司、开化县新之路丝绸有限公司负连带责任。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4033号

浙江山农特产有限公司、藤桥禽业股份有限公司、温
州金贸包装有限公司、老人头亚太控股有限公司、山农股
份有限公司、叶周松、项洁欧：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温州瓯
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将军支行与被告浙江山农
特产有限公司、藤桥禽业股份有限公司、温州金贸包装有
限公司、老人头亚太控股有限公司、山农股份有限公司、
叶周松、项洁欧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304民初4033号民事判
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4020号

施端忠：本院受理原告温州文峰鞋材有限公司与被告
施端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其他
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304民初
4020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4028号

施端忠：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瓯海娄桥瓦楞箱二
厂与被告施端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浙0304民初4028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4495号

温州市鸿达塑料制品厂：本院受理原告黄则明与被
告温州市鸿达塑料制品厂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单位送达，现依法向你单
位公告送达（2016）浙0304民初4495号民事判决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上海浦银安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浙江新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上海浦银安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浙江新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

转让协议，上海浦银安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下列借款人和担保人的
债权及担保权利依法转让给浙江新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和
担保人。请借款人和相应担保人或借款人、担保人的承继人向浙江新润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
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

算责任）。
特此公告。

上海浦银安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新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1月19日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1

借款人名称

义乌市美利达服装厂

债权本金余额（截至2015年8月26日）

39999994.99

利息余额（截至2015年8月26日）

2816074.97

担保人名称

义乌市美利达服装厂、义乌市凌波贸易有限公司、傅文革、廖小燕、傅顺忠、周惠玲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上海浦银安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上海浦银安盛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已将依法
享有的对下列借款人和担保人的债权及担保权利依法转让给上海浦银安盛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人。请借款人和相应担保人或借款人、担
保人的承继人向上海浦银安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
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

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上海浦银安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1月19日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1

借款人名称

义乌市美利达服装厂

债权本金余额（截至2015年8月26日）

39999994.99

利息余额（截至2015年8月26日）

2816074.97

担保人名称

义乌市美利达服装厂、义乌市凌波贸易有限公司、傅文革、廖小燕、傅顺忠、周惠玲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上海浦银安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上海浦银安盛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已将依法
享有的对下列借款人和担保人的债权及担保权利依法转让给上海浦银安盛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人。请借款人和相应担保人或借款人、担
保人的承继人向上海浦银安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
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

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上海浦银安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1月19日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1

借款人名称

中技宏德低碳建筑有限公司

债权本金余额（截至2015年8月26日）

60000000

利息余额（截至2015年8月26日）

6786441.66

担保人名称

富阳市宏丰建筑材料有限公司、王金法、王金松

上海浦银安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浙江富冶集团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上海浦银安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浙江富冶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

让协议，上海浦银安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下列借款人和担保人
的债权及担保权利依法转让给浙江富冶集团有限公司，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
和担保人。请借款人和相应担保人或借款人、担保人的承继人向浙江富冶集团有
限公司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
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

者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上海浦银安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富冶集团有限公司

2017年1月19日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1

借款人名称

中技宏德低碳建筑有限公司

债权本金余额（截至2015年8月26日）

60000000

利息余额（截至2015年8月26日）

6786441.66

担保人名称

富阳市宏丰建筑材料有限公司、王金法、王金松


